小园子村党总支关于巡察整改情况的通报
根据县委统一部署，2024年10月19日至10月23日，县委第四巡察组对小园子村开展了常规巡察，12月17日，进行了意见反馈，根据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1.巡察整改主体责任扛得不牢的整改情况。一是提高巡察整改意识，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全体小组成员对整改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树立“整改是责任、整改是机遇”的理念，增强整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025年1月7日通过召开村两委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巡察工作的重要意义。二是组织村组干部认真学习县委巡察组的反馈意见，对照问题清单，深刻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巡察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针对党员活动室管理使用不到位的问题，已对破损褪色的国旗及时更换，已清除大建党员活动室内堆放村的木材，下一步将加强党员活动室的管理与维护，对管理不到位的人员及时批评教育。
2.巡察反馈问题整改长期坚持不足的整改情况。一是针对巡察反馈的“人居环境提升工作重视不够”问题，村党总支切实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的重视，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力度，强化群众主体责任意识。组织党员群众开展人居环境提升活动8场100余人次，清理各类垃圾杂物3余吨，进村入户宣传教育9场次。二是针对“财务支出混乱,坐收坐支问题突出”问题，小园子将严格按照《梁河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实施细则》实施，组织村支书、财务人员、小组长参加乡级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题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三是针对“村务监督前哨作用发挥不明显”的问题，组织村监委主任参加乡级培训1次，并将严格按照要求对各支部开展监督，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前哨作用。四是针对“执行三会一课不到位”等问题，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督促各党支部完成“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定期对各村党建工作进行督促检查。五是建立长效机制，2025年1月7日召开村两委会议深入分析问题原因，针对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将长期坚持。

3.学习主动性不够的整改情况。一是小园子村党总支接到巡察整改反馈意见后及时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州委“三支柱一标杆”主攻方向、县委“五大行动”主要精神内容，并针对今后工作作出具体安排和部署。二是强化思想认识，及时将省委“3815”战略、州委“三支柱一标杆”、县委“五大行动”等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州、县工作要求纳入学习计划，确保学习内容系统、全面、深刻，并及时做好相应记录。三是组织村两委成员开展集中学习活动，通过座谈会、交流会等形式，深入学习相关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提升村两委成员的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

4.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不到位的整改情况。一是认真落实党纪学习教育重点任务，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格遵守和维护党章，强化纪律教育，严格纪律执行，确保党规党纪成为刚性约束。二是将党纪学习教育纳入日常学习内容，紧扣学习重点，丰富学习方式，把纪律规矩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三是组织村两委成员按照上级要求，对各党支部进行全面检查，认真查看会议记录、签到表、学习材料等，确保“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有迹可循。
5.落实殡葬管理工作不力的整改情况。一是提高群众政策知晓度。通过入户走访、街天宣传、召开会议、村广播、公告栏、微信群、季度综合宣传等多种方式向群众宣传殡葬政策。截至目前，通过会议形式宣传殡葬改革相关政策5场次，通过微信群宣传殡葬改革相关政策1次。二是入户发放催缴通知书、电话催缴等方式催缴公墓安葬石材费、管理费，目前2户未缴农户承诺近期尽快缴纳。
6.道路安全防范意识不强的整改情况。一是2025年1月6日到大园子实地查看，并在道路悬空处设置了警示标志，提醒车辆行人注意安全。二是开展广泛宣传，利用各种途径，开展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截至目前，已开展道路安全宣讲3场次。三是已向上级政府争取项目，待资金到位后进行修缮维护。

7.村规民约制定不严格的整改情况。一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规民约进行修改完善。二是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完善的村规民约，并进行公示。
8.落实上级产业发展任务乏力的整改情况。一是认真落实上级蚕桑任务部署，明确目标任务，压紧压实蚕桑产业发展工作责任。2025年上级下达蚕桑任务10亩，已落实面积10亩，已种植10亩。二是强化宣传引导，提高群众参与度。借助各种宣传媒介平台，通过入户走访、召开群众会等方式，持续加大对发展蚕桑产业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不断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度，截至目前已召开群众会2场次。

9.农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治不力的整改情况。一是加强村党总支对生态环境保护、环境卫生整治工作重视，开展保洁员培训。二是乡垃圾处理已投入使用，后期垃圾将进行集中处理。三是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力度，强化群众主体责任意识。截至目前，已组织党员群众开展人居环境提升活动8场100余人次，清理各类垃圾杂物3余吨，进村入户宣传教育9场次。

10.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到位的整改情况。一是明确责任，强化监督，2025年1月7日党总支通过召开会对2025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专题研究部署并制定年度工作计划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二是加强制度建设，扎紧制度的笼子，强化制度的执行力，确保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11.推进移风易俗不力的整改情况。一是加强教育宣传，通过群众会加强对移风易俗问题的宣传教育，截至目前已到各村民小组开展移风易俗政策宣传9场次。二是加强社会监督，借助社会力量、党代表、人代表等加强对移风易俗问题进行监督和曝光。三是加强活动中心使用管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12.监督委履行监管责任不到位的整改情况。一是明确监督责任，建立监督工作相关台账，确保监督责任得到有效落实，及时提出针对性意见。二是加强监督队伍建设，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于2025年3月6日到乡纪委参加村监委主任业务培训，认真学习中央、省、州、县相关文件精神及全会精神，提高监督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监督能力。
13.专项资金预算编制不合理的整改情况。一是加强业务学习。组织村两委学习《梁河县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办法》（梁政办发〔2018〕120号）、《梁河县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梁开组〔2019〕21号），严格财经纪律和增强业务知识。二是按照梁河县“三资”管理办法和梁河县光伏资金管理办法编制预算计划，按照光伏收益的7%为运行维护费、其余收益用于用地成本（租赁费）、公益性岗位、建档立卡贫困户特困补助、小型公益事业扶贫、保险费和其他扶贫工作的计划，合法使用光伏资金及其他集体资金。
14.资产管理不严格的整改情况。一是对照凭证，及时将未纳入固定资产管理的资产纳入管理，2025年1月2日已到乡核算中心登记固定资产。二是加强资产盘点工作，建立定期盘点制度，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的固定资产盘点，核对资产实物与登记信息是否相符，对盘点中发现的账实不符情况，及时查明原因。

15.坐收坐支村集体资金的整改情况。一是建立健全了村级财务监管制度，确保财务公开透明。二是组织村组干部到乡经管站“三资”管理业务培训。三是督促相关人员及时到核算中心入账。截至目前，池子山、熊洞、大建等6个村民小组茶地租金共计4900元，于2025年1月10日前已交代理核算中心进行管理，坐收坐支场地租金问题已对负责人进行教育提醒，余现金1102元已到核算中心入账，坐收坐支场地租金3900元，经核实，3900元均用于集体支出，收支明细都在小组上进行公开公示。四是针对问题举一反三，加强对集体“三资”监管，下一步坚决杜绝再发生。
16.执行“四议两公开”制度不到位的整改情况。一是及时对2023年建小园村为民服务站5万元、2024年移交7万元电力设备固定资产进行“四议两公开”。二是组织相关人员对“四议两公开制度”的学习。
17.超范围列支专项资金的整改情况。一是已退还2021年村委会使用光伏资金支付村“两委”2名委员生活补助费12000元。二是积极与上级部门对接，针对2024年7月使用蚕桑基金支付其他工作开支3560元，符合《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梁河县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梁政办发〔2021〕44号）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规定。三是严格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确保经费支出方向准确，会计核算规范，同时对单据严把审核关，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四是组织财务人员对收支分类科目进行再学习。

18.白条列支的整改情况。一是补开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收据，2025年1月2日已到乡核算中心补开平山乡政府征地费借款21000元的往来收据，支付村集体茶厂电费4000元由于变压器的管理移交到南方电网，相关信息被南方电网注销，无法开具发票，已写情况说明。二是加强财务管理，杜绝白条出账。

19.执行收支管理规定不严格的整改情况。一是及时补开农村集体经济专用收款收据，2025年1月2日已到乡核算中心补开收保山市天祺职业学校地租费1000元、收2022年茶厂承包金42000元，2023年茶厂承包金42000元农村集体经济专用收款收据。二是汲取教训，加强财务人员财经纪律的学习，提高业务水平，严把审核关，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20.报账员登账不及时的整改情况。一是熊洞村民小组报账员已于2025年1月13日到核算中心将账目全部登记在代管证上。二是加强对账员培训和教育，提高其对财务管理制度和流程的认识和理解，增强报账员的责任心和合规意识，确保记账的及时性和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三是加强监督和管理，定期对报账员的财务报账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对未按规定登记代管证的报账员进行反馈和提醒，截至目前，已对9个小组报账员进行报账相关事宜提醒。

21.财务报销审核把关不严的整改情况。一是原始凭证不完整问题，及时补充完善，凭证装订不规范问题，及时规范装订，严格制度执行，2025年1月2日已到乡核实中心安要求装订凭证和补开资产处置审批手续。二是针对未按标准收取伙食费的问题，今后将严格按照《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梁河县县级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等5项办法的通知》（梁政发〔2014〕268号）标准收取伙食费。

22.小组干部管理缺位的整改情况。一是严格按照程序摸排人选上报联审，严把程序关，做好大园子村民小组组长更换工作，2025年1月2日已到大园子组更换村民小组长，新当选的村民小组长已上岗履职。二是举一反三，组织其余各小组自查是否存在村民小组长长期在外务工、履职尽责不到位等情况，经过自查无上述情况存在。

23.对党建工作重视不够的整改情况。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统筹谋划。坚持把党建工作摆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认真组织学习上级下发的文件精神，2025年1月21日通过会议形式组织学习上级下发的文件精神并对各支部的党建工作进行相关要求。二是健全组织体系，落实主体责任。健全完善“一把手负总责，分管人员各负其责，领导成员齐抓共管”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优化党建工作布局，为推动基层党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4.党员教育监管不严格的整改情况。一是聚焦理论学习，增强党性认识，通过“万名党员进党校”培训班、三会一课等平台，加强党员干部党纪国法的思想教育。二是加强警示教育，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确保农村党员依法依规做人做事，2025年1月共签订党员不赌博、不吸毒、不酒驾承诺书98份。

25.党员活动室管理维护不善的整改情况。一是对辖区范围内所有党员活动室进行排查，对破损褪色的国旗及时更换，2025年1月4日前已对熊洞、荃麻河党员活动室的国旗进行更换。二是已清除大建党员活动室内堆放村的木材，保障党员活动开展，2025年1月3日已清除大建党员活动室内堆放村的木材。三是加强党员活动室的管理与维护，对管理不到位相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26.管理不严，重要资料丢失的整改情况。一是完善资料管理制度，明确资料的收集、整理、储存借阅等环节的流程和责任。二是加强资料管理培训，提高资料管理人员对资料管理的重要性的认识，掌握操作规范和技巧，2025年1月21日通过召开会议对各支部书记进行了相关培训。

27.落实“三会一课”不到位的整改情况。一是严格执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督促各党支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每月召开支委会、主题党日，每季度开党员大会、讲党课，针对未按期开展“三会一课”的支部进行提醒、通报，形成每月提醒、每季度通报，到目前为止村党总支到各支部督促指导14次。二是经常性开展党章党规学习，强化党员对党内组织生活认识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纪律和责任观念，到目前为止已组织党员开展学习1次。

28.开展组织生活会不严格的整改情况。一是村党总支加强对各支部组织生活会的监督指导。到目前为止村党总支已对2024年各支部的组织生活会进行了监督指导。二是压实党建指导员职责。每季度至少到联系党支部开展工作1次，到目前为止党建指导员已对2024年各支部的组织生活会进行了指导。

29.执行“政治生日”不到位的整改情况。一是严格执行政治生日制度，根据支部党员入党时间，党支部及时组织党员发放政治生日贺卡，为其过政治生日，截至目前，已为4名党员过政治生日。二是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分享入党初心等多形式开展政治生日，教育引导党员强化党员意识、增强党员归属感。

30.发展党员程序不严格的整改情况。一是进一步规范发展党员审批流程，确保程序正确，发展规范，2025年1月21日对支部书记进行了党员发展流程培训。二是定期对发展党员工作进行检查，确保各项程序得到严格执行，到目前为止村党总支已对7个支部的党员发展工作进行检查，没有存在不规范行为。

中共小园子村党总支部委员会                             

                               2025年5月14日


